
二 零 零 六 年 三月九日会议  专责小组文件第 1 / 2006 号  

资 料 文件  

扶 贫 委 员 会  

儿 童 及 青 少 年 专责小组  

加 强 为 弱 势 社及 难 以 接 触 的 家 长 提 供 家 长 教 育 支 持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员 报 告 自 专 责 小 组 于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举 行

家 长 教 育 分 享 会 后 ， 在 加 强 为 弱 势 社家 长 提 供 家 长 教 育 和 支 持 方 面

的跟进工作。  

家 长 教 育 分 享 会  

2 .  各 有 关 政 策 局 ／ 部 门 及 其 咨 询 组 织 在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五

日 举 行 的 分 享 会 ， 对 加 深 各 机 构 认 识 彼 此 的 工 作 ， 以 及 如 何 合 力 预 防

和 纾 缓 跨 代 贫 穷 大 有 帮 助 。 虽 然 有 关 政 策 局 和 部 门 已 竭 力 推 广 家 长 教

育 ， 但 会 议 仍 一 致 认 为 有 关 方 面 需 要 保 持 紧 密 沟 通 ， 并 且 同 意 为 有 特

别 需 要 或 弱 势 社的 家 庭 (亟 需 援 助 ／ 高 危 家 长 )提 供 支 持 和 服 务
1
。 就

此 ， 我 们 须 要 更 着 力 于 改 善 现 时 有 关 家 长 教 育 的 目 标 、 模 式 、 内 容 ，

以 及 推 行 和 提 供 方 法 等 方 面 ， 以 确 保 能 有 效 提 升 亟 需 援 助 的 家 长 的 能

力
2
。  

3 .  各 有 关 政 策 局 、 部 门 和 咨 询 组 织 同 意在 策 划 日 后 工 作 时 ， 考

虑 分 享 会 所 得 的 意 見 。 在 分 享 会 上 ， 他 们 同 时 发 现 有 需 要 弥 补 现 时 有

关 服 务 的 不 足 之 处 ， 例 如 如 何 确 定 高 危 ／ 亟 需 援 助 的 家 长 的 需 要 ， 以

及 探 讨 针 对 这 些 需 要 而 设 的 家 长 教 育 ／ 自 强 计 划 应 具 备 的 主 要 元 素 。

会议认为专责小组可在这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有 关 现 有 家 长 教 育 支 持 及 服 务 的 概 况 ， 请 参 阅 专 责 小 组 文 件 第 6 / 2 0 0 5 号  
＜ w w w . c o p . g o v . h k＞ 。  

2 有 关 详 情 ， 请 参 阅 委 员 会 网 址 的 讨 论 撮 要 ＜ w w w . c o p . g o v . h k＞ 。  



亟 需 援 助 ／ 高 危 家 长 的 需 要  

4 .  为 方 便 专 责 小 组 制 订 适 当 的 政 策 建 议， 以 加 强 为 亟 需 援 助 ／

高 危 家 长 提 供 家 长 教 育 支 持 ， 秘 书 处 已 审 视 现 有 的 有 关 研 究 和 资 料 。

现 有 的 大 部 分 研 究 都眼 于 家 长 “ 应 做 的 事 ＂ ， 即 家 长 履 行 教 育 子 女

责 任 的 重 要 性 和 应 做 些 什 么 。 虽 然 有 研 究 显 示 ， 青 少 年 应 付 困 难 的 能

力 和 适 应 力 与 得 到 家 庭 保 护 ／ 缺 乏 家 庭 关 怀 有 关 ， 但 有 关 贫 穷 家 庭 的

家 长 教 育 、 本 港 贫 穷 家 庭 的 家 长 教 育 与 子 女 成 长 的 关 系 ， 以 及 如 何 带

来 转 变 的 实 证 研 究 则 很 少 。 据 我 们 所 知 ， 并 没 有 任 何 研 究 特 别 探 讨

“ 如何 ＂ 对本港贫困和难以接触的家庭进行家长教育。  

5 .  我 们 须 获 得 着 重 在 亟 需 援 助 ／ 高 危 家长 的 需 要 的 基 本 实 证 和

研 究 结 果 ， 以 引 导 专 责 小 组 作 进 一 步 讨 论 。 专 责 小 组 希 望 集 中 处 理 以

下事宜－  

( i )  现 时 不 同 界 别 如 何 提 供 家 长 教 育 服 务， 包 括 重 点 、 模 式 、 内

容 和 提 供 方 法 等 ， 以 及 这 些 服 务 对 贫困 和 难 以 接 触 的 家 庭 所

起的作用；  

( i i )  贫 困 和 难 以 接 触 的 家 长 履 行 在 教 育 子 女 责 任 方 面 所 需 的 支

持，以订出较理想的家长教育内容、形式和提供方法；以及  

( i i i )  研 究 现 行 政 策 的 协 调 情 况 及 可 进 一 步合 作 的 空 间 ， 以 便 更 有

效推动香港的家长教育。  

向 弱 势 社的 家 长 推 广 家 长 教 育 的 需 要  

6 .  基 于 上 述 情 况 ， 我 们 认 为 有 必 要 进 行一 项 有 关 家 长 教 育 的 较

深入研究，藉此  －  

( i )  检 视 香 港 各 界 (包 括 学 校 、 政 府 部 门 及 社 会 服 务 机 构 )如 何 进

行家长教育，特别是针对那些贫困和及难以接触的家庭；  

( i i )  确定有 0 至 15 岁子女且难以接触的家长在家长教育方面的

需要；以及  

( i i i )  根 据 研 究 结 果 ， 就 如 何 帮 助 家 长 履 行教 育 子 女 的 责 任 ， 以 及

为 贫 困 和 难 以 接 触 的 家 长 提 供 家 长 教育 的 内 容 、 提 供 方 法 和

机制作出建议。  

T F C Y _ 1 _ 2 0 0 6  c n . d o c    



如 委 员 没 有 其 它 意 见 ， 我 们 预 料 在 今 年 第 三 季 可 获 得 初 步 的 研 究 结

果，以便委员作进一步讨论。  

征 询 意 见  

7 .  请委员就上文第 3 至 6 段所建议的未来路向提出意见。我们

亦 已 邀 请 家 长 教 育 专 家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九 日 的 专 责 小 组 会 议 上 向 委

员简介该项拟议研究，以及收纳委员的意见。  

 

 

委员会秘书处  

二零零六年三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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